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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教师工作量计算和超课时奖励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 

根据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《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方案》和《学校加强北戴河、

周口店、秭归实践教学基地实践教学团队建设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为推进

教授上讲台、推行小班化教学，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学生实践动手能力，结

合地学院目前所承担的室内外教学任务，特制定学院教师工作量框算办法、聘期

内年均最低室内本科教学课时数和参加三大实习基地教学的办法。 

一、教师工作量的框算办法 

序
号 

教学项目 
教学工作量框算办法 

备注 
计算方法 说明 

1 讲课 
计划讲课

×Ki 

1. 一个标准教学班(25~35 人)，系数 Ki=1.0；
2. 2 个标准教学班合班上课，Ki=1.8； 
3. 3 个标准教学合班上课，Ki=2.0； 
4. 4 个及以上标准班合班上课，Ki=2.2； 
5. 全英语教学，Ki=1.5/单班，Ki=2.2/双及以上；
6. 双语教学，Ki=1.3/单班，Ki=2.0/双及以上；

1）讲课包括备课、室内讲授、
课间室外教学、辅导、答疑、
批改作业、考试等； 
2）此项指为本科生讲课，包
括公共选修课、通识选修课。

2 
室内实验/
实习课 

计划课时
×N 

1. 指由于实验仪器设备套数不足或场地限制需要分班（组）在不同时段上实
验课的教学工作量，一个班（组）的学生数量原则上为一个标准教学班人
数； 

2. N 指同一个实验内容需要分班（组）上课的班（组）数。由助教完成的实
验课教学工作量不纳入该课程主讲教师的教学工作量框算范围。 

3 
野外实 
践教学 

计划天数×人数/15 ×Ki（实习）+计划天数×
班数×1.6（备课） 

1. 三大基地：每周按 7 天计算，Ki=3.0；
2. 武汉周边：每周按 5 天计算，Ki=2.0；

4 毕业（生产）实习 按地学院长期执行标准：每个学生 20。 

5 毕业论文（设计） 按地学院长期执行标准：指导毕业论文每个学生 13；评阅毕业论文每个学生 3。

6 
研究生讲

课 
计划课时

×Ki×K 

1. 单班上课人数大于 15 人或合班上课时：Ki

取值同第 1 序号； 
2. 单班上课人数≤15 人时：Ki=（人数×2）/（15+

人数）； 
3. 为硕士生授课 K=1.1；为博士生、留学生授

课 K=1.2； 

研究生培养方案确定的、听
课人数占本专业研究生数
1/5 以上，有固定的上课时间
地点及正式的平均考察和期
末考试的专业选修课，方可
计算教学工作量。 

7 
研究生指

导 
人数×K 

按地学院长期执行标准：博士研究生 K=60/学年；
硕士研究生 K=40/学年； 

指导一名研究生按 3 学年计
算 



二、年均最低室内本科教学课时及超课时奖励 

各系根据学校教学任务统一安排教学工作，教师应本着友好协商原则服从各

系教学任务安排。为了鼓励教师多参与本科生教学，推进小班化教学，在工作量

计算的基础上，对于超出本科室内教学最低要求的总室内课时予以额外奖励。具

体奖励办法如下： 

系列 职称 
聘期内年均最低本科 
室内教学课时数 

超室内教学课时奖励 
（本科生+研究生） 

备注 

教学科
研系列 

院士 自愿 200 元/课时 

（1）一、二、三级岗位
考核按学校要求执行； 
（2）入选省部级及以上
级别人才培养计划的 45
岁以下教授、入选学校及
以上级别人才培养计划
的 35 岁以下副教授和讲
师的岗位考核不受最低
室内本科教学课时数的
限制； 
（3）享受超课时奖励的
最低要求统一不变。 

教授 48 课时 

100 元/课时（≤32 课时）

150 元/课时（33-64 课时）

200 元/课时（≥65 课时）

副教授 64 课时 

70 元/课时（≤32 课时）

120 元/课时（33-64 课时）

170 元/课时（≥65 课时）

讲师 48 课时 

40 元/课时（≤32 课时）

90 元/课时（33-64 课时）

140 元/课时（≥65 课时）

基础教 
学系列 

教授、 
副教授、
讲师 

224 课时 
按照上述相应职称标准

执行 
 

注释：（1）课时数为课程的计划学时数（含讲课、实验、答疑等），不含工作量计算中

使用的系数；（2）超课时奖励按年度计算。选择当年享受超课时奖励，则享受了奖励的那部

分课时归零（即不再计入聘期内年均课时）；或者选择当年不享受奖励，则超过最低要求的

课时数计入聘期内年均课时；（3）研究生室内教学不计入本科室内教学最低学时数，但享受



超室内教学课时奖励。 

三、参加三大野外实习基地（北戴河、周口店、秭归）教学的要求 

每位教师在一个聘期内应至少累计达 4 周参加三大野外实习基地的实践教

学（院士、校领导不做要求；长江学者特聘、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、973 首席科

学家、教育部跨世纪人才、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、教育部新世纪人才、青

年千人和优青基金获得者不少于 2 周）。 

四、课时数最低要求的减免规定（每年限一次） 

1. 出国进修半年及半年以上的，减免当年最低要求的 1/2，另一半在聘期内

补上；在国内进修学习的不减免；  

2. 女教师休产假的，减免当年相应最低要求数量的 1/2； 

3. 承担处级干部正职或以上职位的双肩挑教师，相应的最低要求数量减免

1/2；承担处级干部副职的双肩挑教师，相应的最低求数量减免 1/4； 

4. 新引进人才的第一年减免相应最低要求数量的 1/2； 

5. 应聘三大基地教学实习团队的队长岗位的老师，应聘期间减免最低要求数

量的 1/2；副队长和学术指导岗位的老师，应聘期间减免最低要求数量的

1/4。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凡与之相抵触的条款同时废止，解释权和未尽事

宜的解释在地球科学学院。 

 

 

地球科学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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